A档副教授的任职条件

①完成岗位所要求的教学工作量且在教学质量考评（优质课教师、品牌课教师）中获得优秀等级2次及以上。

②在学术、科研方面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a: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励（前六名）；或获省（部）级二等以上奖1项（三等奖2项）（前六名）。 

b:积极进行教学改革，主持完成1项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教改项目；或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（三等奖2项）（前六名）。

c: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；或完成省级科研项目2项（前六名）；或完成厅级科研项目2项（前三名）。

d：科研成果获技术转让费十万元以上；或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取得经济效益五十万元以上；或在技术开发、技术推广中取得经济效益百万元以上。

e：获得与本人从事专业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2项以上，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。

f：从事艺术、体育教学工作的教师，本人在教育、文化、体育部门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汇演、汇展或比赛中获三等奖1次以上，或获省级二等奖1次以上；或本人指导的学生在教育、文化、体育部门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汇演、汇展或比赛中获二等奖1次或获省级一等奖1次以上。

g：公开出版10万字以上学术专著一部或主编公开出版教材一部（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10万字）。

A档副教授首次确认以本人任职副教授以来的教学成果为准，以后每年调整一次（以近三年成果为准），方法是个人申报，系部推荐，人事处审核，院长办公会审批。

